
    家 長 保 證 書 (適用於連續三天以上事假) 

 

敝子弟          (姓名)就讀          (科系班級)
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假事由)

故於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需請事

假，請學校予以准假，請假期間將約束及管制孩

子行為，達到符合校規及相關法律之規範，並配

合校方共同督促孩子校外安全。 
【註】 

1.學校均有老師點名，請家長鼓勵並督促貴子弟來校。 

2.依據教育部辦法規定，學生缺課節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，

該科目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
3.請假期間，請準時繳交各科作業及相關資料，以維護個人權益。 
 

立書人：家長                (請以正楷親自簽名) 

        學生                (請以正楷親自簽名) 

敬會： 

      導師：             聯絡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

【請導師註記與家長確認的日期與時間】 

 生輔人員： 

 生輔組長： 

 學務主任： 

 教務處：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